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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受理性別平等工作法申訴案件溉況 

壹、前言 

在二、三十年前，婦女工作權利在職場相較於男性為弱勢，民

國 76 年，女性進入國父紀念館工作須簽署「單身條款」、 「禁孕條

款」，為保障婦女工作權利，開啟「兩性工作平等法」的立法之路，

透過各界的妥協與共識，兩性工作平等法遂於民國 91 年 3 月 8 日開

始施行，立法目的係為貫撤消除性別歧視，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

等，隨著時代變遷及民風開放，性別不再以二元分類，並增進對多

元性別的尊重，於 97 年 1 月 16 日修正公布名稱為「性別工作平等

法」，並於 112 年 8月 16 日再度修正名稱為「性別平等工作法」。 

另依據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（簡稱：CEDAW）」第 11

條規定：「一、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，消除在就業方面對婦

女的歧視，以保證她們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享有相同權利，特別

是： （a）人人有不可剝奪的工作權利；（b）享有相同就業機會的權

利，包括在就業方面相同的甄選標準；（c）享有自由選擇專業和職

業，提升和工作保障，一切服務的福利和條件，接受職業培訓和進

修，包括實習培訓、高等職業培訓和經常性培訓的權利； （d）同等

價值的工作享有同等報酬包括福利和享有平等待遇的權利，在評定

工作的表現方面，也享有平等待遇的權利；（e）享有社會保障的權

利，特別是在退休、失業、疾病、殘廢和老年或在其他喪失工作能

力的情況下，以及享有帶薪度假的權利；（f）在工作條件方面享有

健康和安全保障，包括保障生育機能的權利。二、締約各國為使婦

女不致因結婚或生育而受歧視，又為保障其有效的工作權利起見，

應採取適當措施：（a）禁止以懷孕或產假為理由予以解僱，以及以

婚姻狀況為理由予以解僱的歧視，違反規定者予以制裁；（b）實施

帶薪產假或具有同等社會福利的產假，而不喪失原有工作、年資或

社會津貼；（c）鼓勵提供必要的輔助性社會服務，特別是通過促進

建立和發展托兒設施系統，使父母得以兼顧家庭義務和工作責任並

參與公共事務；（d）對於懷孕期間從事確實有害於健康的工種的婦

女，給予特別保護。」，爰此，性別平等工作法參酌前開 CEDAW 對婦

女就職場工作權益保護之精神，該法具體規範共分為禁止性別歧

視、職場性騷擾防治及促進性別平等措施等三大保障內容，俾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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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就業會機會平等、確保懷孕婦女的工作權利，及給予相關產假、
產檢假等有薪假之特別保護。 

貳、統計分析 

性別平等工作法迄今已實施 20 多年，目前本次統計係為瞭解該

法施行後，對於婦女權益及地位平等是否獲得實質平等，統計區間

自 103 至 112 年，並以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所受理申訴案件統計之。 

一、性別平等工作法受理申訴概況： 

（一）受理性別平等工作申訴案件數及性別比 

勞工局近 10 年(103 年至 112 年)共計受理性別平等工作申

訴案件 411 件，且案件數有每年逐步成長的趨勢，其中「禁

止性別歧視」為 240 件(58.4%)、「職場性騷擾防治」為 153

件(37.2%)及「促進性平措施」為 18 件(4.4%)，故以受理之

申訴類別觀之，「禁止性別歧視」為主要之申訴類別，其次為

「職場性騷擾防治」。又按性別比觀之，申訴人為女性之百分

比為 68.4%，較男性 29.9%高出 38.5 個百分比，故女性仍為

性別平等工作主要之申訴性別。(圖 1-1、圖 1-2、圖 1-3、

圖 1-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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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-1、受理性別平等工作申訴案件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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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受理性平等工作申訴類別及性別比 

另按受理性別平等工作申訴類別與性別進行分析，可以發

現男性與女性在申訴類別有很大的差異，以「禁止性別歧視」

觀之，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7條主要係規範雇主之招募進用不得

有性別歧視，按該申訴類別之性別比例(圖 1-5)，男性申訴人

比例為 75%，遠大於女性 20%，主要係因雇主對於招募產生的

性別刻板印象，這類案件大都為違法之招募廣告，內容常以登

載「限女性」或「女性佳」等條件，致男性求職人無法或不能

前往應徵，而影響渠等就業機會之平等，反之在雇主招募上，

女性因受「限性別」之影響較低。 

然「禁止性別歧視」中的第 11 條，係規範雇主不得因離

職、解僱、資遣及退休產生性別歧視，而從統計(圖 1-6)該條

申訴之性別比例，高達 97%的申訴人為女性，代表雇主資遣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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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僱對女性的不友善比例居多，大部分主因發生雇主對懷孕婦

女有歧視之情形，並常以夾雜混合型的歧視動機在內，當知道

勞工懷孕時，而以一般其他員工形成不平等的對待。末按職場

性騷擾申訴之性別仍以女性為居多(圖 1-7)，達 93%，顯見女

性遭遇性騷擾的比例及風險遠高於男性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備註：「禁止性別歧視」為第 7 條、第 10 條及第 11 條；「職場性騷

擾防治」為第 13 條；「促進性平措施」為第 21 條。 

 

男, 106 (75%)

女, 28

(20%)

不詳, 7( 5%)

圖1-5、受理禁止性別歧視第7條申訴案

單位：件(%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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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性別平等申訴類別及行業別概況： 

受理「禁止性別歧視」案件主要為第 7 條（雇主招募性別

歧視）及第 11 條（懷孕歧視為大宗）。第 7 條性別歧視申訴常

見行業別，第一名為「住宿餐飲業」，佔 31.2%，其次為「批發

男, 3 (3%)

女, 94( 97%)

圖1-6、受理禁止性別歧視第11條申訴案

男, 11(7%)

女, 142( 93%)

圖1-7、受理性騷擾第13條申訴案

單位：件(%) 

單位：件(%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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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售業」19.9%及「休閒娛樂業」9.2%，故該三個行業之雇主有

偏好僱用女性之情形，致在招募廣告常見有「限女性」之條

件。另懷孕歧視常發生之行業別，由高至低分別為「批發零售

業」佔 27.8%、「製造業」13.4%及「住宿餐飲業」11.3%。無論

何種性別歧視之樣態，較易於發生在「住宿餐飲業」及「批發

零售業」，可能原因在於這類事業單位之人員偏重勞務提供，易

於取代，且事業單位規模不大，雇主在考量人事成本，或有偏

好僱用女性之情形，進而產生性別不平等之職場環境。 

第 13 條「工作場所性騷擾」常遭申訴之行業別中，第一名

為「批發零售業」佔 20.9%，其次為「製造業」佔 15.7%，第三

名為「住宿餐飲業」佔 14.4%，值得關注的是，「醫療保健業」

也達到 11.1%，尤其長照 2.0 推行多年至今，照顧服務員從事

居家照護亦常遭到案主或其家屬性騷擾時有耳聞，也是目前亟

待解決的課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8 

 

三、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情形： 

高雄市有關受理性別平等工作案件之流程須經高雄市就業

歧視評議會審議，依本統計區間為 103 年至 112 年，第 7條禁

止性別歧視成立 51 件，其中行業別以「住宿餐飲業」受罰最

多，佔 37.3%，其次為「批發零售業」佔 15.7%；第 11 條禁止

性別歧視成立 17 件，其中行業別以「批發零售業」佔 27.8%受

罰最多，其次為「專業服務業」佔 16.7%；另第 13 條職場性騷

擾防治成立 41 件，其中行業別受罰最多件為「製造業」，佔

19.5%，其次排名分別為「專業服務業」14.6%及「住宿餐飲

業」12.2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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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分析重要發現： 

（一）雇主招募性別歧視現況： 

依高雄市受理性別平等工作法申訴案件之情形，不

論男、女性在職場上皆有遭受性別歧視之可能，以第 7

條招募歧視樣態中，男性申訴人之比例為 75%，遠高於

女性 55 個百分點，顯見男性常於招募時遭受性別歧視。

又前開易發生招募性別歧視之行業別為「住宿餐飲業」

及「批發零售業」，又按行政院主計總處 112 年人力資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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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統計有關「就業者之行業」統計，本市「批發零售

業」之就業者比例佔 16.11%，其中女性佔 8.65%，相較

男性 7.46%，高出 1.19 個百分點；「住宿餐飲業」之就

業者佔 8.23%，女性就業者佔 4.94%，相較男性 3.65%，

高出 1.29 個百分點，與本次統計發現該二行業別易發生

對男性求職者歧視結果相符，是該二行業對男性求職者

易產生性別歧視，顯見一般社會中，雇主對於該二行業

產生既定的性別刻板印象，並偏好僱用女性，進而造成

職業性別隔離現象。 

（二）婦女權益保護仍有成長空間： 

女性受僱者在性別平等工作申訴中，主要遭受雇主

解僱或資遣之性別差別待遇及發生職場性騷擾情事。其

中婦女常因懷孕而遭雇主資遣或解僱，對應其申訴條文

第 11 條之統計，女性高達 97%，遠高於男性的 3%，且常

發生在「批發零售業」及「製造業」，這些行業對於懷孕

婦女較為不友善。再者，工作場所性騷擾亦於發在女性

勞工身上，申訴人為女性高達 93%，其中雇主未能妥善

處理性騷擾事件而受罰之行別以製造業 19.5%為最多，

其次為「專業服務業」14.6%及「住宿餐飲業」12.2%。

總體而言，女性申訴人共計 281 人，男性為 123 人，女

性高於男性 158 人，高出 38.5 個百分點，尤以女性常遭

遇之職場性騷擾及懷孕歧視情事有逐年增加的趨勢，整

體職場環境仍對女性較為嚴竣，且當發生是類情事，即

直接影響婦女之工作權益，喪失經濟來源，影響甚鉅。 

參、政策建議及運用情形： 

一、辦理雇主研習會，增進性別意識之培力： 

職場的性別隔離仍植基於雇主受到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，

以致在「住宿餐飲業」及「批發零售業」常發生雇主於徵人訊

息加註「限女性」，而影響男性求職人就業機會之平等。為打破

事業單位之性別隔離，在辦理研習會加強相法令宣導外，輔以

對於雇主性別意識的培力，促使雇主在招募新員工，去除對於

求職人任何性別上的考量，並回歸求職人能否執行業務的能

力。另加強查核社群媒體及人力銀行上的徵人廣告內容，避免

雇主有性別歧視，而影響就業機會之平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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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因應新法，加強輔導雇主性騷擾防治： 

鑒於 112 年 7 月 31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性別平等工作法部分

條文修正案，本次新法增修聘僱 10 以上未滿 30 人之企業應訂

定申訴管道，並於工作場所公開揭示，查是類單位於高雄市約

為 1 萬 1千多家，並藉由本次性騷擾申訴常發生之行業別統計

先予輔導，印製相關文宣海報供其張貼，合計約 6,000 家。加

強進行性別平等工作法檢查，本（113）年針對 30 人以上之事

業單位未訂定性騷擾防治規範，透過本局性平專案檢查，預計

進行 450 場次專案檢查，俾使 30 人以上事業單位符合規定比率

可達 9 成以上，展現政府落實勞動法令之決心。另在工作場所

性騷擾防治，加強宣導性別平等工作法修正之規定，並落實相

關新制之推動，並於性騷擾發生時，要求雇主依法處置，採取

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，輔以辦理調查人員專業訓練，增

進事業單位調查專業能力，打造免於性騷擾的工作環境。另積

極建立職場性騷擾被（加）害人心理諮商輔導機制，主動關懷

被害人，藉由專業心理諮商服務，協助被害人重回職場。 

三、消除性別歧視，打破職場性別隔離現象： 

本研究調查發現申訴人性別以女性為居多，並常發生遭受

懷孕歧視之對待，因此為保障婦女權益、促進性別平等、提升

婦女勞動參與率、協助消除婦女就業障礙，定期召開婦權會就

業安全小組會議，且為女性職能培力，辦理「國際婦女節工會

女性幹部講座」，藉以提升女性工會幹部性別意識，鼓勵參與工

會事務。在勞工教育方面，本局持續補助學校及工會辦理性平

教育，並透過勞工大學之學員須知加強對性騷擾防治之宣導，

以及在職業訓練課程中，皆規劃規劃尊重身體自主權、兩性交

往面面觀、約會注意事項、拒絕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等課程，

藉由本局在各業務推動過程中，將性平意識及性騷擾防治之觀

念潛移默化至雇主及勞工，以達到職場平權友善之環境。 

肆、結論 

現職場性別平權推動方面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，就申訴類

型及性別來分析，女性申訴人將近佔 7 成左右，其中主要原因

在職場性騷擾及懷孕歧視申訴比例約佔 6 成，反映女性在職場

常遇見不公平的狀況。另職場性騷擾申訴常發生在「批發零

售」、「製造業」及「住宿餐飲」。綜上而論，本局針對常見申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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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態，如職場性騷擾或懷孕歧視，除利用宣導會特別加強外，

另也製作相關宣導品發放，提升國人男女平權觀念，協助事業

單位建立性騷擾防治機制。性別歧視申訴常見民眾檢舉「限性

別」之違法招募廣告或求職人遭雇主以限性別為由予以拒絕，

進而防礙特定或不特定求職人平等之就業機會，且就業歧視之

罰鍰不輕，雇主常不諳法令而誤觸法規，因此，本局亦針對小

型獨資商號對常見之性別或年齡歧視予以函文宣導，希冀提升

本市職場平權之友善環境。 


